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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法院巡迴法庭開庭辦法 
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14 日司法院院台廳行一字第 1120300253A 號令訂定發布 

第  一  條  本辦法依行政訴訟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二百三十二條

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 二  條  本辦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
一、巡迴法庭開庭：指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

（以下簡稱地方行政訴訟庭）受理管轄之適用或

準用簡易訴訟程序事件，定期或不定期至管轄區

域內借用其他法院（以下簡稱出借法院）辦公處所

進行實體開庭或搭配遠距審理。 

二、遠距審理：指行政訴訟事件之當事人、代表人、管

理人、代理人、輔佐人、證人、鑑定人、專家或其

他訴訟關係人之所在處所、機關或所在地法院，與

行政訴訟事件繫屬法院或出借法院間，有聲音及

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而得直接審理者，法院

認為適當時，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該設備進行審

理。 

法院依本辦法使用或併用遠距審理時，應適用法院辦

理行政訴訟事件遠距審理及文書傳送辦法之規定。 

第  三  條  當事人一造之住居所、公務所、機關、主事務所或主營

業所所在地位於與管轄之地方行政訴訟庭相距過遠之地區

者，適用本辦法之規定。 

前項所稱與管轄之地方行政訴訟庭相距過遠之地區如

下： 

一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管轄之事件：

臺北市及新北市（不含瑞芳區、雙溪區、平溪區、

貢寮區、萬里區及金山區）以外之地區。 

二、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管轄之事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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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以外之地區。 

三、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管轄之事件：

高雄市及臺南市以外之地區。 

第  四  條  地方行政訴訟庭應將巡迴地區開庭計畫連同司法事務

分配相關事項公告於行政法院網站，並應適時更新。 

第  五  條  高等行政法院應視案件類型於收案後徵詢與法院相距

過遠地區當事人以遠距審理、巡迴法庭或其他便利方式開

庭之意願及其順位，並註記於附件之開庭方式意願徵詢表，

以供後續審酌決定適當之開庭方式及連繫安排相關事宜。 

第  六  條  法院應綜合審酌下列因素，以遠距審理、巡迴法庭或其

他便利方式審理，並得併用之： 

一、當事人之意願。如當事人合意特定之便利方式，且

法院認為適當者，應從其合意。 

二、本法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八月十五日修正施行

後，對當事人訴訟便利性之影響。 

三、巡迴法庭開庭之地點，是否位於受理本案法院所

管轄地區範圍內之法院。 

四、整體訴訟資源之合理運用。 

五、出借法院之辦公處所、人員及設備能否配合。 

六、與法院端之遠距審理設備是否確能順利、安全通

聯。 

七、遠距端能否適時提供法院端必要之協助。 

八、陳述人能否自由及真實陳述。 

九、其他足以影響真實發現或審判公平之情事。 

前項之訴訟指揮，得以附件之訴訟指揮書為之，並得視

情形加註簡要理由，將其影本連同庭期通知書或裁判書一

併送達當事人。 

第一項之訴訟指揮，不得聲明不服。 

第  七  條  案件繫屬於地方行政訴訟庭後，出借法院收受當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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誤遞之訴訟文書，應轉送至受理本案之地方行政訴訟庭。 

前項誤遞情形，視為自始向受理本案之地方行政訴訟

庭為之。 

第  八  條  巡迴法庭開庭期日，由地方行政訴訟庭法官、書記官、

庭務員及其他必要人員前往出借法院執行職務。必要時，得

洽請出借法院指派所屬法警、資訊人員及駕駛協助維持法

庭秩序、確保資訊系統正常運作及交通接駁等事宜。 

前項情形，出借法院應提供適當之法庭及臨時辦公處

所。 

高等行政法院與出借法院應建立聯繫管道，並指派專

責人員負責巡迴法庭之聯繫事宜。 

前項專責人員，應由出借法院造冊並記載其姓名、職

稱、電話號碼通知轄區內高等行政法院；異動時，亦同。 

第  九  條  巡迴法庭開庭期日需用之通知書、提票、還押票或其他

例行公文用紙，由各高等行政法院預蓋印信發交備用。 

前項預蓋印信之用紙，使用前應先編訂號碼，使用時並

應登記取用簿，由各高等行政法院院長指定專人負責查考。 

第  十  條   巡迴法庭開庭期日應行收受之法收款，由高等行政法

院先行開立多元化繳費單，或於出借法院開庭時開立高等

行政法院多元化繳費單，交予當事人繳款。當事人亦得交付

現金予巡迴法庭書記官，由書記官簽收立據，並將現金攜回

入庫。 

第  十一  條 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八月十五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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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庭方式意願徵詢表 
年度     字第     號 

稱  謂 原  告（訴訟代理人） 被  告（訴訟代理人） 

姓名或名稱   

所在地區   

開庭意願 

及其順位 

□實體開庭 

□本院 

□              地方法院 

□遠距審理 

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

設備：                   

□無意見/徵詢無著 

□實體開庭 

□本院 

□              地方法院 

□遠距審理 

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

設備：                   

□無意見/徵詢無著 

徵詢人員及日期   

○○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訴訟指揮書 

法院 

之審理方式 

□兩造均至本院實體開庭。 

□兩造均至         地方法院實體開庭。 

□兩造均採遠距審理。 

□(□原告/□被告)至本院實體開庭，□原告/□被告採遠距審理。 

□(□原告/□被告)至         地方法院實體開庭，□原告/□被告

採遠距審理。 

□本件無庸開庭。 

理 由 

□依□原告/□被告意願。 

□行政訴訟法於112年8月15日修正施行後，對□原告/□被告訴訟便

利性無影響。 

□有意願的開庭地點，非位於本院管轄地區範圍內之法院。 

□整體訴訟資源的合理運用。 

□地方法院之辦公處所、人員及設備無法配合。 

□(□原告/□被告)與本院之遠距審理設備無法順利、安全通聯。 

□遠距端無法適時提供法院端必要之協助。 

□(□原告/□被告)無法自由及真實陳述。 

□其他足以影響真實發現或審判公平之情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□本件因訴不合法或經審酌無庸經言詞辯論而為裁判。 

法 官  書記官 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
